
包市监发〔2025〕46号
关于印发《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工作规范》的通知

各旗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稀土高新区市场监管和应急管理局，市检验检测中心，各集贸市场：

为持续加强全市集贸市场计量监管，落实集贸市场计量分级分类监管要求，建立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计量监管机制，增强计量监管效能，提升市场计量保证能力和管理水平，确保集贸市场计量准确、公平交易，保护消费者权益，根据《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市场监管总局94号令）、《包头市市场监管局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的工作方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自治区市场监管局2025年计量工作要点以及包头市地方标准《诚信计量管理规范 第1部分：集贸市场》（DB 1502/T 025-2024）有关规定，为强化集贸市场计量信用监管，推进诚信计量体系建设，制定《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工作规范》，对我市集贸市场计量工作实施统一评价标准和分类监管。现将《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工作规范》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 4月15日   

（此件主动公开）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工作规范

一、工作目标

根据集贸市场计量工作状况，结合日常监管情况，本着客观、实用、可操作的原则，通过正向、负向指标赋分及按类定性的方式，构建客观统一、科学有效、动态管理的信用分类监管模式。通过将分类结果与监管举措有机结合，实现监管“无事不扰”又“无处不在”，不断提高计量监管工作的精准性，推进全市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体系建设。

二、职责分工

包头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全市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工作的协调指导工作，制定《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工作规范》（以下简称《工作规范》）及《包头市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标准》（以下简称《评价标准》），监督指导旗县区市场监管部门对集贸市场计量工作进行分类监管。

各旗县区市场监管部门依据《工作规范》及《评价标准》，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工作的评价、分类，并依据评价、分类结果，建立计量监管档案，按照职责分工，对不同监管类别的集贸市场实施计量分类监管。

三、评价规则

（一）评价原则
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工作的得分越高，则信用风险越低，其相应分类结果越好，从好到差分为A、B、C、D四个类别。采用量化评分和定性评价相结合方式实施。量化分值由基础分值（100分）和附加分值（80分）两部分组成，按照《评价标准》进行赋分；定性评价适用于集贸市场内发生计量违法行为情节较重情形的评价。

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的最终结果应取量化和定性二者间的较低等级。
（二）分类方法
1.量化评分

各旗县区市场监管部门对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进行初次评定时，应依据《评价标准》组织人员到集贸市场逐项核查赋分，发现管理不规范情况要告知其相关负责人并督促整改，并根据得分情况对其诚信计量管理工作按如下类别评定：
（1）总分值得分≥90分——A类（低风险）；

（2）90分＞总分值得分≥80分——B类（一般风险）；

（3）80分＞总分值得分≥60分——C类（较高风险）；

（4）总分值得分＜60——D类（高风险）。

2.定性评价

集贸市场存在以下情况的，其诚信计量管理类别直接评定为D类。
（1）集贸市场主办者因未履行计量管理主体责任，拒不整改，被市场监管部门实施行政处罚的；
（2）集贸市场主办者拒绝、阻挠计量执法人员进行监督检查，或者拒不配合计量执法人员依法进行案件调查的；
（3）其他定性评定情形见《评分标准》。

（三）动态管理

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分类结果经初次评定后，如评价因素未变化的，每年不再定期重新评定，延续上一年度评定结果，并根据如下情况实行动态管理。
1.各旗县区市场监管部门根据计量监督检查记录调整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工作等级。在日常监管中发现集贸市场计量管理水平有较大提升的，应按照《评价标准》要求，重新评定分类结果；发现存在计量违法违规行为、符合减分降低类别的，直接进行“降级”处理。

2.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工作类别经初次评定后，若能积极改善和提升计量管理水平，可以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提出“升级”申请，监管部门在受理之日起15日内按照《评分标准》对其重新评定类别。
（四）建立分类监管档案
1.各旗县区市场监管部门应建立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工作档案，及时录入监管信息。当集贸市场计量评价结果出现变化时，应当及时予以记录，原有档案不予删除，保持评价工作的延续性。

2.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工作档案内容包括（不限于）：营业执照复印件、经营者信息与计量器具对应台账、既往计量监督管理记录及整改报告、计量违法行为查处记录、分类发生变化相应记录情况等。
四、结果应用
市场监管部门对集贸市场计量工作的日常监督检查根据分类结果，实施差异化监管，实现监管资源的科学配置和有效利用。
（一）被确定为A类的，宜实行触发式监管，原则上不将其列入计量专项监督抽查重点对象，做到“无事不扰”，通常情况下不主动实施现场检查;

（二）被确定为B类的，宜实行常规监管，保持正常监管频率，应当每年至少接受1次计量监督检查；

（三）被确定为C类的，宜实行重点监管，提高监管频率，年度监督检查次数至少2次，每半年至少1次；

（四）被确定为D类的，宜实行严格监管，大幅度提高监管频率，应当每季度至少接受一次计量监督检查。

五、其他要求
（一）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评价结果主要用于市场监管部门的计量分类监管工作，集贸市场主办者不得用于社会宣传或暗示市场竞争力。

（二）各旗县区市场监管部门应在2025年6月底前完成辖区内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分类认定，并结合当地监管资源，合理确定集贸市场日常监督检查频次、监督检查内容、监督检查方式以及其他管理措施，作为制定下年度监督检查依据。

（三）市场监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分类工作过程中，不得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附件：1.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标准
2.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分类汇总表

3.集贸市场计量监督检查记录表

4.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类别重新评价申请表
附件1
集贸市场诚信计量评价标准
	集贸市场名称

（加盖公章）
	

	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营业执照号
	

	序号
	检查内容
	分值（分）
	检查方法
	发现问题事实描述（得、扣分依据）
	得分

	1
	计量管理

制度建立
	20分
	1.1书面检查集贸市场是否建立计量管理相关制度：包括计量管理人员培训制度、公平秤管理制度、计量器具检定/校准管理制度、计量检查制度、计量投诉处理制度（先行赔付制度）、诚信计量承诺制度等；（6分）

1.2是否核验、更新、公示经营者的相关信息，供消费者查询；（7分）

1.3在与经营者签订的入场经营协议中，是否明确双方有关计量活动的权利义务，要求经营者不得使用具有作弊功能的计量器具以及其他不合格计量器具，不得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或者伪造数据等，并约定相应的违约责任；（4分）

1.4是否组织经营者开展诚信计量自我承诺；（3分）
	
	

	2
	计量器具配备及使用管理
	50分
	2.1是否配备开展日常检查的标准砝码或者其他可用于验证市场内计量器具准确的工具；（2分）

2.2是否规范配备和管理公平秤；（10分）

2.3是否存在使用未经首次检定、超期未检定计量器具，每发现一台扣3分，发现3台及以上的，评定类别直接定为D类；（6分或D）

2.4是否使用经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4分）

2.5是否建立在用计量器具台账并向市场监管部门备案；计量器具出现新增、减少、更换、维修等情况是否及时更新登记信息;（10分）

2.6经营者在用计量器具的检定合格标识是否完好，如存在计量器具检定标识缺失、铅（签）封损坏、铭牌不清晰的，每发现1台扣2分，发现5台及以上的，评定类别直接定为D类；（8分或D）

2.7是否存在使用具有作弊功能的计量器具，每发现1台作弊秤扣5分，发现3台及以上的，评定类别直接降为D类；（10分或D）
	
	

	3
	法定计量单位
	5分
	3.1集贸市场是否规范使用法定计量单位；（5分）
	
	

	4
	计量投诉纠纷处理
	25分
	4.1是否因集市主办方、经营者未妥善处理计量纠纷，导致消费者通过12315、12345举报投诉，每有一条投诉举报扣3分，达到4条及以上或者只要有一条经查属实，确为计量作弊，给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评定类别直接降为D类；（9分或D）
4.2是否在集贸市场内引起计量纠纷，导致产生网络舆情；（16分）
	
	

	5
	加分项
	80分
	5.1主办者组织经营者统一配置经强制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30分）

5.2集市主办者建立违法失信经营者红黄牌警示制度，将经营者计量违法行为在集市中予以公示；对计量失准拒不整改或者计量失准仍强买强卖的经营者，按照合同约定和有关管理制度的规定追究违约责任直至清退出集市;（10分）

5.3集市主办者对集市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推广使用通过智能网联功能实现防作弊效果的计量器具。（40分）
	
	


总得分：   分                            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评定类别：  类

集贸市场负责人签字：                     检查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2
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分类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填报日期：
	序号
	集贸市场名称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计量器具数量
	分类监管类别
	后续是否出现分类变化
	涉及分类变化
的主要事实描述

	1
	
	
	
	
	
	

	2
	
	
	
	
	
	

	3
	
	
	
	
	
	

	4
	
	
	
	
	
	

	5
	
	
	
	
	
	

	6
	
	
	
	
	
	

	7
	
	
	
	
	
	

	8
	
	
	
	
	
	


注：该表用于监管部门对辖区内集贸市场分类情况的统计汇总，并对后续分类变化情况的连续记录。

附件3
集贸市场计量监督检查记录表
	集贸市场信息

	企业名称
	　
	经营地址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签名）
	　
	联系电话
	　

	抽查人员信息

	抽查人（签名）
	　
	抽查日期
	　

	检查内容

	1.公平秤：

	配备公平秤数量
	放置位置
	检定日期
	是否有标识标注

	
	
	
	

	2.商户使用电子秤情况：

	序号
	摊位号
	电子秤厂家及型号
	检定合格日期
	是否完好、清晰可见
	台账信息是否对应、及时更新
	现场称重是否准确

	
	
	
	
	检定合格标识
	铅（签）封
	铭牌
	
	

	1
	
	
	
	
	
	
	
	

	2
	
	
	
	
	
	
	
	

	3
	
	
	
	
	
	
	
	

	4
	
	
	
	
	
	
	
	

	5
	
	
	
	
	
	
	
	

	6
	
	
	
	
	
	
	
	

	7
	
	
	
	
	
	
	
	

	8
	
	
	
	
	
	
	
	

	9
	
	
	
	
	
	
	
	


附件4
集贸市场诚信计量管理类别重新评价申请表

申请时间：

	集贸市场名称

（加盖公章）
	
	上一次评价得分
	当前类别

	
	
	
	A  B  C  D

	负责人：                   联系电话：
	直接联系人：                 联系电话：

	整改完成事项
	市场主办方
	市场监管部门

	
	申请原因
	自评得分
	确认结果
	评价赋分

	1.计量器具
方面
	
	
	
	

	2.制度完善
方面
	
	
	
	

	3.法定计量
单位方面
	
	
	
	

	4.加分方面
	
	
	
	

	总体评价情况
	自评总分：           自评类别：
	确认总分：      确认类别：


执法人员（签字）：                                确认时间：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5年4月15 





























































































































日印发





